附件2
上海证券交易所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实施细则
（2014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会员和本所认可的其他机构（以下统称“交易参与人”）参与本所市场的证券交易活动，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和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以下简称“交易单元”）的设立、设置、使用与管理，适用本细则。本细则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所其他规定。
　　第三条 交易参与人通过交易单元参与本所市场证券交易活动的，应当按照本所规定行使相关交易权利，获取相关交易服务，并接受本所管理。
　　第四条 交易参与人应当遵守本细则和本所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有关交易单元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相关操作流程，防范业务风险，并承担所属交易单元相关证券业务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功能与配置
　　第五条 交易参与人设立交易单元后，方可参与本所市场的证券交易。
　　第六条 本所为各交易参与人提供一个总部管理单元，用于下属全部交易单元的数据交换和交易业务的监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所规则规定交易参与人不得监控或者获取数据的情况除外。
　　第七条 交易参与人从事证券经纪、证券自营和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的，应当使用不同的交易单元，但本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根据交易参与人的申请及其具备的业务资格，本所可以为其交易单元设置以下相关交易权限：
　　（一）参与不同类别证券品种的交易；
　　（二）参与不同类型的交易申报；
　　（三）参与特定证券的报价；
　　（四）参与跨市场的交易；
　　（五）参与本所许可的其他交易。
　　第九条 根据交易参与人申请及其具备的业务资格，本所可以为其交易单元设置其他业务权限。
　　第十条 根据交易参与人的申请，本所可以为其交易单元设置以下使用本所交易系统资源和获取交易系统服务的权限：
　　（一）查询和维护交易申报与报价；
　　（二）获取实时与盘后交易回报、交易报表、新闻公告和其他交易相关信息；
　　（三）获取实时交易行情；
　　（四）获取交易系统提供的其他服务。
　　第十一条 根据交易参与人的申请及市场风险控制的相关规定，本所可以为其交易单元设置以下限制：
　　（一）买入与卖出的交易方向限制；
　　（二）特定品种的买入与卖出的交易方向限制；
　　（三）与市场风险控制相关的其他行为限制。
　　第十二条 交易参与人设立的交易单元必须通过本所认可的接入服务系统与本所交易系统连接进行交易申报，并获取相关服务。
　　各接入服务系统可以设置不同的申报速度。
　　第十三条 交易参与人应当明确其交易单元与相关接入服务系统的对应关系。
　　交易参与人可以通过多个接入服务系统进行一个交易单元的交易申报，也可以通过一个接入服务系统进行多个交易单元的交易申报。
　　第十四条 交易参与人不得通过其它交易参与人的接入服务系统进行交易单元的交易申报，但本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交易参与人可以在交易单元中设置不同权限的交易员用户，代表其进行交易指令的申报。
　　第十六条 交易参与人应当通过交易单元的管理员用户对其交易员用户进行管理，并设置或者调整交易员用户的权限。
　　第十七条 交易参与人应当制定有关交易单元的日常管理、运行维护和风险监控的规章制度，并分别通过专门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经本所同意，具备统一集中交易监控系统的交易参与人可以将其交易单元联通进行交易申报，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本所规则规定有关业务不得混同的除外。
　　第三章 设立、变更与注销
　　第十九条 交易参与人申请设立交易单元的，应当向本所提供以下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业务资格文件；
　　（三）本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条 设立交易单元的申请经本所审核同意的，本所分配给交易参与人相应的交易单元代码和管理员用户。
　　第二十一条 交易参与人设立交易单元后，本所根据其获准经营的业务许可、交易权限和申请，设置交易单元的功能和属性，包括业务类型、交易品种、交易功能和一级交易商资格等。
　　第二十二条 交易参与人需变更、增加或者减少所属交易单元的业务类型、交易品种、交易功能和一级交易商资格等，应当向本所申请变更。符合条件的，本所予以变更。
　　第二十三条 根据交易参与人的申请，本所为其设置或者变更相应的接入服务系统及其申报速度。
　　第二十四条 交易参与人根据其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向本所申请办理交易单元或接入服务系统的注销手续。
　　交易参与人办理接入服务系统注销手续时，应当同时办理使用该接入服务系统的交易单元的变更或注销手续。
　　第二十五条 交易参与人在办理其下属全部交易单元的注销手续时，应同时办理下属全部接入服务系统的注销手续。
　　第二十六条 因交易参与人发生重组、合并、破产、清算等情况涉及交易单元或者接入服务系统变动的，交易参与人应及时向本所申请办理相关的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二十七条 交易参与人不得转让交易单元。
　　第四章 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本所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和交易参与人业务资格变化的情况，调整其所属交易单元的业务类型、交易品种、交易功能、一级交易商资格和接入服务系统申报速度等交易权限和服务功能。
　　第二十九条 对存在严重异常交易或其它违规行为的交易参与人，本所可以暂停其交易单元的全部、部分交易权限或者服务功能。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所对交易参与人通过交易单元从事证券交易业务收取相关费用，包括交易单元使用费、接入服务系统流速费和流量费等。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总部管理单元，是指本所提供给各交易参与人用于其下属全部交易单元的数据交换和交易业务监控的基本单位。
　　（二）接入服务系统，是指用于交易单元与本所交易系统之间发送与接受业务数据的软硬件设施的总称。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2014年9月26日起实施。

